
学会首页 | 学会新闻 | 专题报道 | 保险要闻 | 学术动态 | 海外保险 | 保险数据 | 保险访谈 | 保险知识 | 保险史话 | 保险案例

调查报告 | 法律法规 | 保险博客 | 杂    志 | 图    书 | 文    集 | 论    文 | 课    件 | 课题项目 | 教育培训 | 消费问答

 

 

 

 

 

  
 

首页 >> 资料库 >> 论文 

 标    题：关于保险兼业代理监管政策的思考及建议

 作    者：罗华

 作者单位：

 导    师：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保险兼业代理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本文在总结保险兼业代理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对保险兼业代理市场面临的形势和监管政策进行了分析，针对目前

监管中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政策调整建议。 

  兼业代理机构发展现状 

  2006年以来，全国保险兼业代理市场进入加速发展时期，业已成为保险业务主要销售渠道之一。2009年，保险兼

业代理渠道实现保费收入4460.65亿元，同比增长7.53％，在总保费收入中的占比达40.05％，超过保险营销员成为保

险业销售渠道之首。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兼业代理机构148971家。纵观近年来我国保险兼业代理市场的发展

历程和现状，可以将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划分为银行（含邮政）类和非银行类，两类机构在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营销模

式、代理范围、发展规模以及对保险业所起的作用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和各自的特点。 

  （一）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保费收入在保险兼业代理渠道中的占比呈逐年增长的态

势。截至2009年底，银行类（含邮政）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共实现保费收入3666.84亿元，占兼业代理渠道总保费的

82.2％。银保渠道主要特点是：一是代理险种范围广，保险监管部门对其代理险种范围没有限制，现实中以分红、万

能和投连等投资型寿险产品为主；二是主要与寿险公司建立代理合作关系；三是除少量贷款配套的保险产品外，代理

险种基本不与主营业务相关；四是销售网点多，社会接触面广；五是内控制度和信息化水平优于其他类型保险兼业代

理机构。 

  （二）非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非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主要集中在汽车和运输行业，近年来，非银行类

保险兼业代理的发展较为平稳。2009年，非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实现保费收入793.81亿元，占保险兼业代理机构

总保费收入的17.8％。非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特点在于：一是代理险种与主营业务密切相关，险种类型以车

险、货运险、企财险和短期健康意外险为主；二是与产险公司建立代理合作关系较多；三是机构规模参差不齐，资本

雄厚的汽车销售、货运集团和大量规模很小的汽车维修店、工贸公司并存，内控规范程度和保险资源规模差异较大。 

  存在的风险与问题 

  保险兼业代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有效监管手段。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和措施，监管力度不足。究其

原因，一是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接受保险监管的意识不强；二是从法律赋予的职权和监管人力来说，监管机构难以对数

量众多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进行有效的管理；三是每家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大多与多家保险公司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保

险公司对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二）市场违规行为突出。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违规操作和无序竞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利用

保险公司追求保费规模的心态，在多家保险公司之间竞价卖单，加剧了保险市场的恶性竞争；有些保险兼业代理机构

协助保险公司制造假赔案、假保单、虚开发票；部分中小规模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本身代理的保险业务很少，已成为保

险公司挂账套取费用的工具。 

  （三）政策法规相对滞后。2000年制定的《保险兼业代理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很多条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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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不适应当前兼业代理市场变化。北京、辽宁和新疆等地区试行的监管代理管理试点办法，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

问题：一是分类监管的标准主要是以注册资本金的大小来判断，而注册资本金的大小并不必然与机构经营状况、内控

水平、保险业务来源等指标呈正比关系，通过以注册资本金为主要标准来实施分类监管，难以实现通过分类监管优化

配置监管资源、扶优限劣的目标；二是试点办法没有对如何要求保险公司承担对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管理责任作出明

确规定；三是试点办法没有制定罚则，监管部门在查处违规行为时只能适用《暂行办法》的罚则。 

  政策调整思路和建议 

  面对保险兼业代理市场快速发展的形势，只有尽快出台统一的、有操作性的保险兼业代理管理办法，才能使保险

兼业代理监管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一）根据机构特点调整分类监管标准。基于注册资本金规模的分类方式并不能公平有效地实现分类监管的政策

目标，但不等于否定分类监管的必要性。鉴于银行类和非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在代理范围、代理模式、内控水平以及

代理合作对象等方面存在的不同，例如，两类机构的保险代理业务领域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的；代理的模式也差异较

大，银行类机构主要靠营业网络实现保险代理，非银行类机构主要靠主营业务实现保险代理，对两类机构适用同样的

监管政策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建议将银行类兼业代理更多地纳入保险监管部门直接监管；非银行类保险

兼业代理机构的管理责任更多地交给保险公司承担，同时，鼓励资本雄厚、有广泛资源的机构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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